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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潍柴动力”）拟分拆下属控股子公

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雷沃”）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下称“本次分拆上市”），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本次分拆上市前期筹备

工作，待公司管理层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司董事会还需就本次分拆上市是否符

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决议，并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本次

分拆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本次分拆上市事项还需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批准或注册。鉴于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尚处于前期筹划

阶段，本次分拆上市能否获得上述同意、批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相关同意、批准

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为推动公司与潍柴雷沃的业务协同及快速发展，做强做大高端农业装备业务，

加快潍柴雷沃智慧农业战略落地，提升潍柴雷沃的综合竞争力、品牌知名度和市场

影响力，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

及批准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潍柴雷沃分拆上市的议案》，同意公司启动本次分拆上

市筹备工作。 

本次分拆上市事宜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潍柴雷沃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其他业

务板块的持续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分拆上市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履行交易所和证监会相应

程序及所需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 册 地：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北海南路 192 号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注册资本：112,909.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9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66689139Q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施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部件研发；摩托车零配件制造；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

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机械设备研发；农业机械制造；拖拉机制造；农林牧渔机械配

件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农业机械销售；农林牧渔机

械配件销售；农业机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

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特种设备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

专用设备修理；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旧货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车载

设备制造；导航终端制造；导航终端销售；卫星导航多模增强应用服务系统集成；

地理遥感信息服务；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

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智能农业管

理；农业机械服务；润滑油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营业务：潍柴雷沃主营业务为智能农机及智慧农业业务。潍柴雷沃是国

内最大的农机企业，能够为现代农业提供全程机械化整体解决方案。 

3．潍柴雷沃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潍柴动力 70,003.95 62.00 

2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2,121.23 37.31 

3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 784.42 0.69 

合计 112,909.60 100.00 

二、本次分拆上市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分拆上市的目的 

1．积极响应国企改革行动，实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 

国家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聚焦主业、优化国资布局。国务院国

资委提出要稳妥探索符合条件的多板块上市公司分拆上市，发挥好国有控股上市公

司稳定资本市场的作用。本次分拆上市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可激发潍柴雷

沃内生动力、切实提高主业发展水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借助资本市场政策支持，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

将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大力提高上市公司发展质量，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

强，完善分拆上市制度，激发市场活力。本次分拆上市有利于潍柴雷沃借助资本市

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机遇，实现与资本市场的直接对接，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公

司经营能力提升，为广大股东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促进上市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 

3．全面优化公司治理，打造全球智慧农业领先品牌 



潍柴雷沃为农业装备行业领军企业，拖拉机、小麦机、玉米机等产品市场份额

均保持行业领先。随着农业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大马力化转型升级，市场份额

将加速向头部企业集聚。本次分拆上市有助于潍柴雷沃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和创新

生态机制，增强品牌影响力，抢抓市场机遇，巩固竞争优势，利用募集资金加大科

技创新投入，聚焦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两大战略业务，开放整合资源，打造全球智

慧农业科技产业领先品牌，推动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迈向世界一流。 

（二）本次分拆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公司已成功构筑动力总成（发动机、变速箱、车桥）、整车整机、智能物流、

农业装备等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的格局，目前各项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潍柴雷

沃主营业务为智能农机及智慧农业业务，其业务领域、运营方式与公司其他业务之

间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本次筹划分拆上市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构成

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2．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 

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公司仍为潍柴雷沃的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潍

柴雷沃的控制权，潍柴雷沃的财务情况仍将反映在公司的合并报表中。通过本次分

拆上市，潍柴雷沃的融资能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等都将得到全面提升，进

而有助于提升潍柴雷沃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也将享有更大的利润增长空间。 

3．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分拆上市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更。 

综上，本次分拆上市有利于推动潍柴雷沃和公司持续做优做强和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公司各方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不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三、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潍柴雷沃管理层启动分拆潍柴雷沃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

制定和实施相关资产和业务的重组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上市相



关事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分别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筹划控股子公司潍柴雷沃分拆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有利于

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公司与潍柴雷沃的业务协同及快速发展，

进一步提升潍柴雷沃的综合竞争力、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我们认为上述事宜

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待上市方案初步确定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审

议分拆上市的相关议案。我们同意公司启动对控股子公司潍柴雷沃分拆至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事项的前期筹备工作。 

五、风险提示 

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待公司管理层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后，公司

董事会还需就本次分拆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还需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批准或注册。鉴

于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本次分拆上市事项能否获得上述同意、

批准或注册以及最终获得相关同意、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针

对上述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0 日 


